
附件1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公务出差审批单
	派出部门（单位）
	
	出差人
	

	同行人员
	

	出差事由
	

	出差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出差地点
	

	出差路线
	　

	主要交通工具
	□学院公务车  □客车（含交通车）□火车（含高铁、动车）□ 轮船□飞机  □其他：

	公务接待情况说明
	

	差旅费预算
	           

	部门（单位）
负责人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业务分管院领导
审批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主要领导
审批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出差住宿费限额标准
	地   区
	住宿费限额标准（元/间/天）

	
	厅局级、正高职称人员
	其他人员

	市外
	北京、上海、海南、深圳、西藏、青海
	500
	350

	
	江苏、浙江、广东、大连、厦门、青海
	490
	340

	
	新疆
	480
	340

	
	辽宁、福建、山东、河南、云南
	480
	330

	
	湖北
	480
	320

	
	山西
	480
	310

	
	广西、甘肃、宁夏
	470
	330

	
	江西、四川、贵州
	470
	320

	
	内蒙古、陕西
	460
	320

	
	安徽
	460
	310

	
	湖南、宁波
	450
	330

	
	天津
	450
	320

	
	河北、吉林、黑龙江
	450
	310

	市内
	渝中、大渡口、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南岸、渝北、北碚、巴南、两江新区
	480
	330

	
	其他区县
	450
	300


注：不含培训、学习、挂职、实习实践、指导实习的住宿标准。
